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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财政和土地紧约束背景下，轨道交通TOD综合开发面临利益主体多元复杂、推进难度大

等困境，亟待针对性地优化发展思路及实施机制。以深圳市为例，总结轨道交通TOD综合开发政

策机制实践经验，分析存量阶段轨道交通TOD综合开发面临规划统筹协调难度较大、土地资源获

取难度较高、支撑轨道交通可持续发展力度不足等挑战。提出从规划统筹与传导、土地管控与供

应、建设与运营资金获取3方面优化既有政策体系与实施机制，并从精细化协调轨道交通与空间关

系，精准匹配市、区政府轨道交通建设运营出资责任，多源拓展资金来源等方面提出建议。强调存

量阶段轨道交通TOD综合开发实施机制优化需统筹考虑轨道交通与空间协同，并精准落实各方主

体责任，做好利益平衡，充分调度各方积极性，实现长远综合效益最大化。

关键词：轨道交通；TOD；存量用地；实施机制；深圳市

Optimizat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for Comprehensive Rail Transit-Oriented Devel-

opment (TOD) in Mega Cities: A Case Study of Shenzhen

ZHOU Rongwei, LONG Junren

(Shenzhen Urban Transport Planning Center Co., Ltd., Shenzhen Guangdong 51800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fiscal constraints and limited land availability,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mprehensive

rail 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 (TOD) faces such challenges as the complexity of diverse stakeholders

and difficulties in advancing projects.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optimize th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s with specific focuses. Taking Shenzhen as a case study, this paper summariz-

es practical experiences of the policy mechanism in comprehensive rail transit TOD and presents an analy-

sis of key challenges during the stock development stage. These challenges include the difficulty of coordi-

nated planning, barriers in land resources acquisition, and insufficient support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

ment of rail transit. The paper proposes optimizing the existing policy framework and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from three main aspects: planning coordination and transmission, land management and sup-

ply, and acquisition of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ng funds. The paper also offers recommendations for opti-

mizing the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including refining the coordination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rail

transit and spatial planning, accurately aligning funding responsibilities between municipal and district gov-

ernments for rail transit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and diversifying funding sources. Regarding the opti-

mizat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for comprehensive rail transit TOD during the stock develop-

ment stage, the paper underscore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integrate rail transit and spatial collaboration, accu-

rately assign responsibilities to stakeholders, balance interests, and mobilize collective engagement to max-

imize long-term comprehensive bene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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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引言引言

伴随轨道交通大规模建设、快速城镇化

开发，近 20年中国城市在轨道交通TOD综

合开发方面开展了大量实践，有效引导、支

撑了城市空间拓展与优化，并通过轨道交通

沿线土地综合开发收益反哺轨道交通，支持

轨道交通高强度建设[1]。以成都[2]、佛山[3]等

超大城市轨道交通超大城市轨道交通TODTOD综合开发实施机制优化综合开发实施机制优化
———以深圳市为例—以深圳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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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代表的城市相继出台支持轨道交通 TOD

综合开发的政策文件，对开发责任界定、用

地统筹、土地管理及供应、开发收益管理等

方面提出实施要求，侧重面向土地增量阶段

轨道交通 TOD综合开发的规划实施。2023

年末中国城镇化率达 66.2%[4]，城镇化发展

模式由大规模增量建设转为存量提质改造和

增量结构调整并重，土地整备、城市更新等

存量开发模式成为城市建设主要的方式。相

较净地开发，存量用地权属较为复杂，开发

协调难度较大，开发时序较难与轨道交通建

设协同。

作为超大规模、超高密度城市代表，深

圳是中国较早进入土地存量时代的城市，也

是首批学习香港TOD模式实践经验的城市

之一。本文以深圳市为例，总结轨道交通

TOD综合开发实践经验，剖析存量阶段轨道

交通TOD综合开发面临的问题，从规划统

筹与传导、土地管控与供应、建设与运营资

金获取等方面提出实施机制优化思路及路

径，推动城市及轨道交通可持续发展。

11 TODTOD综合开发政策机制回顾综合开发政策机制回顾

经过近 20 年的轨道交通快速建设，深

圳市始终坚持建地铁就是建城市理念，围绕

TOD模式如何更好协调轨道交通与城市发展

关系、支撑轨道交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开展

实践探索，从统筹推进、规划指引、土地管

控等方面配套出台相关政策及机制安排(见

表 1)。《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2021

年)》 (以下简称《深标》 )[5]融入地铁车站周

边开发容积率修正系数、土地混合使用等

TOD控制引导要素，并通过轨道交通线路详

细规划研究优化轨道交通车站周边用地布

局，纳入法定图则传导。《深圳市国有土地

使用权作价出资暂行办法》《深圳市法定图

则土地混合使用指引(试行)》等政策解决了

土地出让的问题，以创新分层确权、定向招

拍挂、作价出资等模式支持轨道交通企业作

为开发主体参与车站周边土地开发。在过去

土地资源相对宽裕、房地产市场发展较好背

景下，轨道交通企业先后获取 20个净地综

合开发权(物业规模超800 hm2)，有效支撑了

前四期轨道交通建设，深圳地铁集团也是全

国少数扣除政府补贴后净利润为正的轨道交

通企业之一[6]。

经过前四期轨道交通建设的探索与实

践，深圳市形成了“轨道+物业”模式，并

沉淀出一系列实操经验。1)完善的法律、政

策保障制度是轨道交通与土地一体综合开发

取得成功的基础保障；2)应对城市高密度发

展需求，超大城市应建立多层次轨道交通网

络与枢纽体系，打造“轨道上的生活圈”，

支撑城市与轨道交通枢纽共生发展；3)由政

府主导的“轨道+物业”模式，要求TOD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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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深圳市轨道交通TOD综合开发相关政策

Tab.1 Comprehensive rail transit TOD policies in Shenzhen

分类

统筹推进

规划指引

土地管控

政策文件

《深圳市轨道交通项目建
设管理规定》 (深圳市人

民政府令第333号)

《深圳市第五轮市区政府
投资事权划分实施方

案》 (深府〔2017〕 14号)

《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
准则》 [5]

《深圳市法定图则土地混
合使用指引(试行)》

《深圳市国有土地使用权
作价出资暂行办法》

《深圳市地下空间开发利
用管理办法》

出台时间

2021年

2017年

2004年

2010年

2013年

2021年

关键内容

规范轨道交通规划建设管理和审批

轨道交通事权属于市级层面政府，区
级出资责任按照全市基础设施总体责
任“算大账”

城市规划设计指引，融入地铁车站修
正系数、土地混合使用、公共设施、
交通接驳一体化、停车等 TOD 控制
引导要求

轨道交通用地可在不更改用地性质前
提下，兼容居住、商业等用地功能

明确土地作价出资的具体操作流程，
政府以资产入股的方式将土地开发权
及使用权转移给轨道交通集团，无须
缴纳地价

明确轨道交通建设与沿线地块、道
路、地下公共通道以及市政设施等工
程的衔接要求；明确建设单位可以作
为统一的实施主体，将轨道交通规划
控制范围或者轨道交通地下设施相邻
的其他地下建设项目与轨道交通工程
进行整体开发建设

实施效果

保障轨道交通建设
顺利推进

侧重城市综合发展
层面，较难推动以
轨道交通枢纽为核
心的体系建立

推动分层出让实施

2016 年国家相关政
策未将轨道交通周
边开发用地纳入作
价出资范畴，该方
法不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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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建设主体兼顾城市和企业利益，实现共

赢；4)轨道交通企业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直

接参与土地开发，从中获得高额收益，实现

有效增值收益价值捕获，并将增值收益投入

新的轨道交通建设中，支撑轨道交通全生命

周期可持续发展。

22 TODTOD综合开发面临的挑战综合开发面临的挑战

作为典型“土地小市、经济大市”，深

圳市一直面临土地、空间资源有限等因素制

约。2012年，深圳市存量土地供应首次超过

新增建设用地供应，在全国率先进入以城市

更新为主的土地存量发展阶段。土地资源紧

约束下，国有储备用地日渐减少，可供整体

规划开发的土地更加稀缺，面临利益主体复

杂、规划统筹难度较大、土地获取难度较

高、开发成本更高等诸多挑战，“轨道+物

业”模式难以为继，在经济增速放缓背景

下，轨道交通可持续发展面临困境。

1）规划协调与统筹不足，轨道交通与

城市空间在时空上未能精准适配。

空间协调方面，深圳市轨道交通网络布

局与城市空间布局协同不足。基于城市密度

分区及规划轨道交通网络可达性耦合度分析

发现，约有46%的区域开发能级与规划轨道

交通网络可达性能级存在功能错配 (见图

1)，轨道交通对城市空间的引导和支撑作用

难以充分发挥。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国土空

间规划和轨道交通专项规划互馈传导不足，

城市密度分区制定在考虑交通条件时侧重道

路条件作为容积率修正系数[7]，缺乏与公共

交通服务能级的精准挂钩；另一方面，由于

城市更新项目拆迁成本高昂，为实现财务平

衡，从 2017年开始城市更新项目的平均规

划容积率已达到 6以上，高于《深标》密度

上限值，导致城市开发重心未能向轨道交通

车站集聚，城市空间开发呈现全域高密度蔓

延式增长。

此外，轨道交通车站周边用地被多家权

利主体零碎切割开发，市场主体追求经济利

益最大化造成更新改造模式单一、改造方向

多以居住和商业为主、城市品质空间难以保

障等问题，没有形成以轨道交通枢纽为核心

的集聚中心。以平湖枢纽周边为例，涉及 5

个城市更新单元主体，各更新单元独立规

划，导致居住、商业、公共服务设施等功能

均质、分散，未能以枢纽为核心统筹考虑

(见图2)。

时序协调方面，轨道交通车站周边用地

导入不及时，客流效益和资源利用率较低。

2010—2018年轨道交通车站800 m范围内建

筑增量 8 650 万 m2，仅占总建筑增量的

32%，尤其是城市外围轨道交通车站周边存

在大量低效用地，开发滞后于车站开通，开

发强度、混合度低，导致车站客流量较低或

单向通勤潮汐特征明显，城市外围第三圈层

约 35%的轨道交通车站日均进出站量少于

1万人次。

2）存量土地利益主体多元复杂，轨道

交通企业土地获取难度较大。

存量土地开发涉及市(区)级政府部门、

轨道交通企业、社会资本方、既有居民及企

业等多元主体，权属关系较为复杂，各主体

间利益诉求差异较大，协调土地资源用于轨

道交通 TOD 综合开发的难度较大。一方

面，在既有政府投资事权划分、强区放权体

制机制下，深圳市轨道交通建设由市级投

资，而轨道交通沿线片区土地开发由区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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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深圳市规划轨道交通网络可达性与规划开发强度耦合度

Fig.1 Coupling degree of planned rail transit network accessibility

and planned development intensity in Shenzhen

二类居住用地
四类居住用地
商业服务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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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主体：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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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主体：富士集团

GX04重点更新单元
申报主体：龙岗城
投+特发+万科

图2 深圳市平湖枢纽及周边城市更新功能分布

Fig.2 Distribution of urban renewal functions in Pingshan Hub

and its surrounding areas in Shen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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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统筹，尤其是土地整备和城市更新等存量

开发。前四期“轨道+物业”获取土地主要

以“一期一议”强干预方式，轨道交通建设

责任未与各区投资匹配，例如，福田区前四

期轨道交通涉及投资占总投资的15%，而贡

献的融资土地综合开发收益仅占总收益的

3%；前海合作区轨道交通涉及投资仅占

3%，贡献的融资土地综合开发收益则占

31%(见图3)，各区在力争加线、加站的同时

对供地积极性不高，尤其是存量土地的供

应。此外，77%的城市更新项目位于在建及

规划轨道交通车站 800 m以内，大部分项目

涉及的社会资本方、既有居民、企业等主体

开发利益格局相对明确，二次开发收益已瓜

分殆尽，现有政策路径下，轨道交通企业直

接介入难度较大。

3）既有开发价值捕获方式较难支撑轨

道交通庞大资金需求，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

深圳市仍处于轨道交通高速发展阶段，

投资建设任务较重，投资压力大。2022—

2030年，在建及已批待建工程共投资约6 000

亿元，在财政收入增速放缓的背景下，政府

财政支持轨道交通发展存在不确定性，需

“轨道+物业”进一步发挥反哺支撑轨道交通

建设运营作用。然而，目前轨道交通建设主

要由轨道交通企业承担，车站周边用地开发

主要由各大开发企业主导建设，均享受容积

率奖励优惠，轨道交通建设带来的增值收益

大部分被市场主体获得，增值收益并没有充

分反哺轨道交通建设运营。同时，深圳地铁

集团站城房地产开发收入比例一直较高 [8-9]

(见表 2)，虽有效支撑了轨道交通庞大资金

需求，但过去几年受房地产行业波动影响，

市场去化周期加长，开发收益逐步降低，且

收益为一次性入账，收入年波动较大，全生

命周期可持续发展面临巨大挑战。

33 TODTOD综合开发机制发展思路综合开发机制发展思路

深圳市轨道交通 TOD 综合开发政策与

制度设计创新一直扮演着“压舱石”的角

色。针对存量阶段轨道交通TOD综合开发

面临的规划统筹不足、“轨道+物业”模式难

以为继、轨道交通资金需求庞大等发展挑

战，亟须从规划统筹与传导、土地管控与供

应、建设与运营资金获取等方面进一步优化

既有政策体系与实施机制。

33..11 规划统筹与传导规划统筹与传导

做好轨道交通与城市空间在时空维度的

协同是轨道交通TOD综合开发规划统筹的

核心。在存量发展背景下，轨道交通建设不

仅是满足市民对集约、快速公共交通出行的

需要，更重要的是带动城市土地再开发、重

塑城市活力的重要引擎。以日本东京为例，

为应对老龄化和人口下降，确定了以轨道交

通枢纽为核心的“都市再生特别区域”，依

托轨道交通枢纽改造建设、更宽松的容积率

奖励政策和引入多元化的功能业态等措施，

有效改善了地区城市空间品质，引导人口、

产业进一步向轨道交通沿线集聚，提升地区

经济社会活力[10]。因此，未来轨道交通TOD

综合开发规划统筹需要做出以下转变：1)从

无序蔓延向精明增长转变，强化轨道交通

TOD综合开发规划统筹与机制传导，存量开

发重点向轨道交通车站周边集聚；2)从单站

开发向片区统筹转变，统筹好车站周边用地

功能布局，推动用地功能混合使用，兼顾存

量开发经济效益和公共利益，形成以轨道交

通车站为核心的城市空间用地布局，有效提

升土地的价值和利用率；3)从线城分离向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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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3 Comparison of revenue proportions of rail transit investments and

comprehensive land development financing across districts in the first

four phases of rail transit construction in Shenzhen

表2 深圳地铁集团2022年和2023年不同业态收入

Tab.2 Shenzhen Metro Group's revenue by business type in 2022 and 2023

类别

票务

政府补贴

房地产开发

物业经营

收入/亿元

2022年

37.0

5.3

160.5

37.0

2023年

55.5

7.3

147.2

41.5

变化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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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文献[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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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统筹转变，结合轨道交通线路建设，做好

沿线用地时序协调，保障轨道交通体系与城

市空间格局在不同阶段均能紧密结合。

33..22 土地管控与供应土地管控与供应

从香港“轨道+物业”的实践看 [11]，轨

道交通企业通过深度参与沿线土地一、二级

联动开发，甚至持续性运营物业可以更大程

度地实现既有资源最大化利用。因此，为了

解决轨道交通企业获取沿线存量用地进行综

合开发的困境，政策及实施机制优化的重点

是落实土地供应职责与完善土地出让模式。

针对土地供应职责，在轨道交通线路建设过

程中需做好沿线区政府出资责任匹配，结合

土地资源开发潜力及预期收益做好绑定，落

实土地资源；针对土地与出让模式，需加强

对轨道交通投资建设运营主体的支持力度，

结合既有政策手段推动轨道交通企业参与土

地开发规划、土地储备、供地、建设、运营

等环节，实现长远综合效益最大化。

33..33 建设与运营资金获取建设与运营资金获取

在财政紧约束背景下，需重点考虑在既

有政策体系下如何进一步挖潜土地融资资

金、社会资本、物业经营等渠道收入来源，

缓解财政资金压力。从深圳市实践来看，轨

道交通TOD综合开发融资地块已形成较为

完善的价值捕获闭环，政策优化的核心是如

何精准识别并捕获非轨道交通融资地块增值

收益，反哺轨道交通建设。此外，借鉴香港

实践经验，“轨道+物业”模式并非一味地重

视沿线物业销售[12]，地铁企业对部分优质物

业进行自持，用于租赁及管理，虽然牺牲了

部分一次性收益，但取得了长期稳定的现金

流回报(见图 4)。因此，轨道交通TOD综合

开发需重点加强对既有资产的经营能力，加

大各类资金资产资源的盘活利用力度，多源

拓展资金来源。

44 TODTOD综合开发实施机制优化综合开发实施机制优化

44..11 加强轨道交通空间协同治理加强轨道交通空间协同治理，，向存向存

量空间要效率和效益量空间要效率和效益

1）建立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城市开发

动态调整机制。

借鉴伦敦公共交通可达性水平 (Public

Transport Access Level, PTAL)机制 [13]，以公

共交通可达性为核心指标，动态评估轨道交

通设施供给与城市开发协调发展水平，及时

反馈至城市密度分区进行修正调整 (见图

5)，优化城市空间布局，重点强化轨道交通

对城市更新容积率的引导作用，推动空间资

源配置向更高可达性车站区域集聚。

深圳市正在围绕城市核心地区、重点区

域着力推动深圳湾、大运、西丽、五和、平

湖等一批高质量综合交通枢纽站城一体化开

发建设(见图 6)。近期实施的城市重点区域

及配套综合交通枢纽将承载 1.5亿m2的开发

量，约占全市新增建筑量的 1/3，推动新增

建设增量向公共交通高可达区域倾斜，将打

造成为承载城市生活和交通转换的综合性空

间载体，树立“枢纽营城”典范。

2）强化轨道交通车站周边用地功能混合。

落实国土空间规划“优结构”目标，以

轨道交通枢纽为核心的城市更新需重点考虑

周边土地功能复合、高效利用，推动职住平

衡，并鼓励在城市外围地区车站规划适宜的

产业和休闲娱乐场所，引导双向通勤和增加

非通勤客流。以前海枢纽片区为例，通过重

新审视开发规模及功能业态，将开发规模由

3 000 万 m2核减至 2 380 万 m2、办公人口核

减18万人、居住人口提升8万人。

3）强化轨道交通车站周边用地规划法

定化传导安排及建设时序管控。

在轨道交通建设规划阶段，结合线路投

融资需求、已批复城市更新及土地整备用地

情况等因素，由规划部门、轨道交通企业及

沿线区政府划定优先开发区域，明确沿线土

地预留预控、用地布局优化、容积率调整、

开发时序安排等内容，作为相关法定图则修

编依据，强化法定化传导。结合轨道交通建

设时序，分期分批划定TOD优先开发区域

土地整备实施范围，并统一纳入当期土地整

备年度计划有序实施，若未能及时实施由相

关责任主体承担造成的额外费用支出。

票务
车站商务
物业租赁及管理
物业销售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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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5

14

图4 2023年香港地铁不同业态收益占比

Fig.4 Hong Kong MTR's revenue proportion by business type in 2023

注：不含内地及海外业务利润。



专题

U
rban

TransportofC
hina

Vol.22
N

o.6
N

ovem
ber2024

城城
市市
交交
通通

二二○○
二二
四四
年年

第第
二二
十十
二二
卷卷

第第
六六
期期

44..22 明确区政府土地供给责任明确区政府土地供给责任，，落实轨落实轨

道交通企业道交通企业““组局者组局者””身份身份

1）构建轨道交通市、区共投共建共担

机制。

在轨道交通新线建设阶段，建立市、区

分担建设资本金、融资成本和运营补亏责任

机制：轨道交通TOD综合开发融资地块配置

责任按车站数量比例在各区之间分担，通过轨

道交通沿线土地资源收益反哺轨道交通建设。

2）强化TOD优先开发区域内融资地块

管理与供应。

针对经营性净地，原则上优先安排用作

轨道交通融资地块；针对更新整备用地，鼓

励由大型国有企业主导并联合轨道交通企业

作为TOD优先开发区域内土地整备项目的

实施主体，利用现有土地整备和城市更新改

造政策获取土地资源。TOD开发用地实行分

层确权，有效提升土地使用效率。对用于轨

道交通、交通配套、经营物业开发的土地分

别采用行政划拨、协议出让、定向招拍挂等

方式供地，确保轨道交通企业获取土地使

用权。

结合上述机制优化，深圳市探索并实践

了“TOD+城市更新”模式。轨道交通市、

区共投共建机制已纳入深圳市第六轮市、区

政府投资事权划分实施方案，明确市级、区

级政府以及轨道交通企业建设出资责任。在

国家对轨道交通审批趋紧的背景下，按照

“以地筹资”为主原则，选取 16个地块作为

轨道交通第五期建设规划融资地块，由轨道

交通企业主导或参与开发实施，总用地面积

约 284.9 hm2，其中 80%通过“TOD+城市更

新”方式实施，有效支撑轨道交通第五期建

设规划近200 km线网规模的批复。

44..33 多源拓展资金来源多源拓展资金来源，，助力轨道交通助力轨道交通

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

1）制定更精准的轨道交通增值溢价收

益捕获机制。

针对地价收益反哺，精准识别轨道交通

核心参数

影响
城市轨道交通
城际铁路
可达性水平

高

低

机场东区域机场东区域
石岩区域石岩区域

五和区域五和区域

高可达低开发强度区域高可达低开发强度区域

白坭坑区域白坭坑区域

密度一区
(高强度开发)

密度二区
(中高强度开发)

密度三区
(中强度开发)

密度四区
(中低强度开发)

密度五区
(低强度开发)

公共交通可达性 密度分区规划

图5 深圳市公共交通可达性评估与密度分区优化规划

Fig.5 Assessment of public transit accessibility and planning for density zoning optimization in Shenzhen

平湖综合交通枢纽

西丽综合交通枢纽

深圳湾综合交通枢纽

罗湖北综合交通枢纽

五和综合交通枢纽

大运综合交通枢纽

大运综合交通枢纽大运综合交通枢纽

平湖综合交通枢纽平湖综合交通枢纽

五和综合交通枢纽五和综合交通枢纽

罗湖北综合交通枢纽罗湖北综合交通枢纽
西丽综合交通枢纽西丽综合交通枢纽

深圳湾综合交通枢纽深圳湾综合交通枢纽 干线铁路、城际铁路

城市轨道交通

已建枢纽重点区域

在建枢纽重点区域

图6 深圳市重点区域及配套枢纽分布概况

Fig.6 Overview of the distribution of key areas and supporting hubs in Shen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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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收益和间接受益，合理捕获地价收益，

反哺至轨道交通建设。例如由轨道交通企业

参与的净地及存量开发项目的土地出让收

益，在刚性计提后作为轨道交通建设专项资

金返还至企业，而土地开发收益全部反哺轨

道交通建设和运营资金。

深圳市“沿线综合开发收益+轨道交通

建设基金”TOD土地开发融资资金还款责任

承担模式如图 7所示。其中，按照轨道交通

沿线直接受益、全市范围间接受益的原则，

并兼顾考虑调动区政府融资地块供地的积极

性，融资地块和非融资地块收入按照不同比

例计入还款资金，直至完成对应融资还款责

任为止；轨道交通企业参与的轨道交通融资

地块项目土地开发收益，用于反哺轨道交通

建设和运营资金，由市级相关部门对轨道交

通企业参与开发项目的成本、收益进行监管。

2）更科学引入社会资本。

针对轨道交通效益较好的线路，探索采

用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模式 (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s, REITs)，盘活存量轨道交

通优质资产，吸引社会资本。募集资金用于

轨道交通新线建设，作为轨道交通融资的有

效补充，提升资金效率，降低债务杠杆，减

少对土地资源的依赖。

3）持续强化商业经营能力。

鼓励轨道交通企业盘活地上地下空间和

商业资源，拓展与城市出行相关的增值服

务，例如商业经营、写字楼、酒店、产业园

区、通信、传媒广告等。鼓励应用大数据、

AI等新技术，打造契合消费画像的商业运营

模式，服务市民多元需求，提升城市生活品

质与消费能级，持续增加商业营收。

55 结束语结束语

存量阶段深圳市轨道交通 TOD 综合开

发面临规划统筹协调不足、土地利益权属复

杂、实施难度较大、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等

问题，需统筹考虑轨道交通与空间协同，并

精准落实各方主体责任，做好利益平衡，充

分调度各方积极性，实现长远综合效益最大

化。一方面，应强化TOD规划法定化传导

与时序统筹，引导新增建设用地向轨道交通

高可达区域集聚，尤其是城市综合交通枢纽

区域，打造成为承载城市生活和交通转换的

综合性空间载体；另一方面，应精准匹配

市、区政府轨道交通建设运营出资责任，作

为明确TOD优先开发区域及融资地块落实

的核心依据，鼓励轨道交通企业作为实施主

体参与TOD优先开发区域土地开发。针对

TOD综合开发收益捕获，需制定更精准的轨

道交通增值溢价收益捕获机制，精准识别轨

道交通直接收益和间接受益，合理捕获地价

收益，反哺至轨道交通建设。此外，还需考

虑通过引入社会资本、强化轨道交通企业多

元经营能力等手段扩充资金来源渠道，有效

盘活存量轨道交通优质资产，持续增加营收

收入，降低对土地资源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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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7 Financing and repayment responsibility models for TOD-based land

development in Shen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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